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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解讀（卷四‧九） 

  —開導依（一） 

 

後開導依，有義五識自他前後不相續故，必第六識所引生故，唯第

六識為開導依。第六意識自相續故，亦由五識所引生故，以前六識

為開導依。第七、八識自相續故，不假他識所引生故，但以自類為

開導依。 

 

  難陀等指出，《瑜伽論》說五識唯一剎那了別。據此，他們認為沒

有兩個眼識，以至兩個身識俱起；五識亦不能前後二剎那接著生起。該

論又說，一剎那五識生起之後，無間必有意識生，其後可再起意識，或

五識中隨一生起。1因此，他們認為五識自類或他類皆不能前後相續。以

眼識為例，自類不相續表示眼識必不接著眼識生起。他類不相續表示眼

識必不接著耳、鼻、舌或身識生起。原因是五識必由第六識所引生，即

是說五識不能引生後剎那的五識，故五識不能相續地生起。因此，五識

的開導依唯有第六意識。第六意識能夠自類相續，即是意識可引生後剎

那的意識；意識亦可由五識所引生，因此，前六識皆可作第六意識的開

導依。第七和第八識各自自類相續，不由其他識所引生，故唯以自類為

開導依。 

 

有義前說未有究理，且前五識未自在位，遇非勝境可如所說。若自

在位，如諸佛等於境自在，諸根互用，任運決定，不假尋求，彼五

識身寧不相續？等流五識既為決定、染淨、作意勢力引生，專注所

緣未能捨頃，如何不許多念相續？故瑜伽說決定心後方有染淨，此

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。而彼不由自分別力，乃至此意不趣餘

境，經爾所時，眼意二識或善或染相續而轉。如眼識生，乃至身識

應知亦爾。 

 

  安慧等認為難陀等的說法仍未盡理。他們姑且認同於未自在位，遇

非勝境時，可如難陀等所說，五識唯一剎那現起，未有相續。（按：自

在位有說由初地開始，而論主則認為應在八地以上。未自在位即在此位

以前。遇非勝境即指有情五識所緣之境並非殊勝，以致有情未有住著於

 
1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388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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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境，因此五識唯剎那現起即滅，而未有接續。）然而，若至自在位，

包括諸佛以及八地以上大菩薩，五識於境自在，即是能五根互用，例如

以眼聞聲，且能任運、決定、不假尋求，五識為何不能相續呢？（按：

任運表示不待緣，或緣常具足。諸佛五識不需依待意識引生，能任運現

起。決定表示五識自能明了所緣境，不需依待意識的分別力。不假尋求

指五識自能決定，不待隨後而起的意識進行尋求。）在此位中，五識不

待意識引生，亦不待意識作分別，故五識應各自能前後相續。此外，即

使於非自在位，但若遇勝境，五識亦應能相續，因為等流五識由決定

心、染淨心及意識的作意勢力引生，倘若作意專注於某所緣境而未能一

刻捨棄，則五識亦應相續而生。（按：等流五識指五識中某一識或多識

自類相似相續而起。五識生起的第一剎那是率爾心；接著是尋求心，由

俱起的意識推尋所緣的境是何物；第三是決定心，決斷此境是何物；第

四是染淨心，即對此境起善、不善或無記心；第五是等流心，自類識相

似相續地生起。若與五識俱起的意識的作意心所專注於境，未有趣向其

他境時，五識會相續地生起相似的心，即等流心。等流的意思是齊等地

流出。例如意識作意專注於觀看佛像，眼識在決定心、染淨心之後，會

起等流眼識，相續地現起相似的眼識，直至意識趣向他境為止。）安慧

又引《瑜伽論》所說作證明。2由於五識本身無分別能力，而是依靠俱起

的意識，故在意識未趣向其他境之時，眼、意二識會以相同德性，或善

或染，相續而生，此為等流心。等流的「等」表示德性上齊等。至於

耳、鼻、舌、身四識的運作情況，亦如眼識一般。 

 

彼意定顯經爾所時，眼意二識俱相續轉。既眼識時非無意識，故非

二識互相續生。若增盛境相續現前，逼奪身心不能暫捨，時五識身

理必相續，如熱地獄、戲忘天等。故瑜伽言，若此六識為彼六識等

無間緣，即施設此名為意根。若五識前後定唯有意識，彼論應言若

此一識為彼六識等無間緣，或彼應言若此六識為彼一識等無間緣。

既不如是，故知五識有相續義。 

 

  如上所說，眼識在等流心時，眼、意二識俱起而相續。眼識起時，

意識同起，故眼、意二識並非輪流接續生起。（按：若如難陀等所說，

眼識生起，滅後，接著是意識，意識滅後才再有眼識，這樣則眼識必定

 
2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388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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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斷，不能相續。安慧認為並非如此。）倘若對境增盛，例如在熱地獄

火炙增盛，在戲忘天戲樂增盛，令身心不能暫捨，即是意識未能趣向他

境，此時五識應是相續而起。故《瑜伽論》說，此前剎那六識為彼後剎

那六識等無間緣，即施設此前剎那六識名為意根。3（按：這裏的重點在

前半句。前剎那六識是接著的後剎那六識之等無間緣。可見眼識生起

後，接著亦可生起眼識，即是能相續而起。至於後半句，《瑜伽論》施

設前剎那六識名為意根，其中理由，安慧和《述記》都未有交代。而安

慧引述這後半句，目的相信是要破斥難陀所言，第六意識亦由五識所引

生。因為按《瑜伽論》所說，前剎那六識是後剎那意識的根，按安慧所

解釋，單憑前剎那五識，不能引生後剎那意識。）安慧指出，若如難陀

所說，五識的前與後唯有意識，則《瑜伽論》應說此前剎那意識為彼後

剎那六識的等無間緣，或說此前剎那六識為後剎那一意識的等無間緣。

既然《瑜伽論》說此六識為彼六識等無間緣，故知五識前及後並非唯有

意識，而是可有前剎那五識，亦可緊接著有後剎那五識，因此，五識應

能相續生起。 

 

五識起時必有意識，能引後念意識令起，何假五識為開導依？無心

睡眠、悶絕等位意識斷已，後復起時藏識末那既恒相續，亦應與彼

為開導依。若彼用前自類開導，五識自類何不許然？此既不然，彼

云何爾？平等性智相應末那，初起必由第六意識，亦應用彼為開導

依。圓鏡智俱第八淨識，初必六、七方便引生。又異熟心依染污

意，或依悲願相應善心，既爾必應許第八識亦以六、七為開導依。

由此彼言都未究理，應說五識前六識內隨用何識為開導依，第六意

識用前自類或第七、八為開導依。第七末那用前自類或第六識為開

導依。阿陀那識用前自類及第六、七為開導依。皆不違理，由前說

故。 

 

  第六意識能自相續，這是難陀和安慧皆認許的。但難陀認為意識亦由五識

所引生，安慧則不同意。安慧指出，五識起時必有意識俱起，此俱起的意識能

引生後念意識，故不需以五識為開導依。至於在意識間斷之時，包括無心睡

眠、悶絕等無心位，唯有第七、八識相續現起，至意識再現起時，應以第七、

八識為開導依。安慧指，若如難陀所說，意識由前自類作開導，即是說，意識

 
3 大 30.584b-c。 



4 
 

間斷後再起仍能以間斷前的意識作開導，為何難陀卻不認許五識在間斷後再起

時，仍以間斷前的自類識作開導呢？既然不許五識在間斷後再起時，以過去的

自類識作開導，亦不應認許意識在間斷後再起時以過去的意識作開導。故知意

識除了以前剎那作開導，亦能以第七、八識作開導，這例同於前五識在間斷後

再起時，以意識為開導依。 

 

  第七識初起平等性智時，必由第六意識作二空觀引生。故第七識除了由前

剎那自類作開導依，亦由第六意識作開導依。 

 

  第八識初起圓鏡智時，必由第六、七識方便引生。（按：大圚鏡智需由第

七識起的平等性智以及第六識起的妙觀察智所引生。4）此外，有漏的第八識，

即異熟心，亦依於染污意。（按：染污意有說是第六，亦有說可以是第七。）

而菩薩的異熟心亦依悲願相應善心而起。5因此，安慧指出，應認許第八識除了

以過去自類識為開導依，亦可以第六、七識為開導依。 

 

  由以上分析，安慧指難陀等所說未能盡理。安慧認為，前五識以前六識中

任何一個或數個識作開導依；第六意識以前自類識或第七、八識為開導依；第

七末那以前自類識或第六識為開導依；第八識以前自類識及第六、七識為開導

依。（按：《成論》在這裏稱第八識為阿陀那識，原因是此名稱通於無漏。第

八識需依第六、七識，是在初起無漏大圓鏡智時。）安慧認為這樣說皆不違

理。 

 
4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389c。 
5 同上。 


